5.1 申請表格I
香港放射技師管理委員會

持續專業發展課程/活動評審申請表
第I部分：資料頁

指示：直接在本表格上或在格式相若的其他表格上提供完整資料。


申請機構可將填妥的表格連同有關文件透過以下途徑交予放射技師管理委員會的教育小組:




電郵: rg.cpd@dh.gov.hk




郵寄: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2號順豐國際中心2樓





傳真: 2865 5540

機構名稱 

地址


負責人姓名 

職銜或職位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電郵地址 

負責在行政及運作上統籌持續專業發展課程／活動各方面事宜的籌辦機構專設單位是(如與申請機構不同)：

(即機構內負責提供持續專業發展課程／活動的部門／分部／單位)

1

